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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立陶宛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 

友好关系和睦邻合作宣言的声明 

我们谨宣布，立陶宛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最近在维尔纽斯签订《友好关系和睦 

邻合作宣言》。 

《宣言》是立陶宛和波兰关系新时代的起点，并可以作为两国合作促进玖洲安 

定与和平的坚固基础。 

在《宣言》序言中，两国宣布它们的关系将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欧 

洲安定和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宣言》强调立陶宛一波兰关系在中欧、波罗的海区域和整个大陆全面合作方 

面的重要性。两国深信它们关系的近代记录不会妨碍两国人民间紧密合作，反而会 

协助这种合作。 

两国声明双方关系将依然根据相互承认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 

双方目前不要求对方的领土 ，将来也放弃这种要求。締约方认为立陶宛和波兰 

的目前和将来国界都是不容侵犯的。 

立陶宛和波兰在执行其各别少数民族政策时，也将遵守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有 

关文姅所揭示的欧洲规范。締约方深信属于两国少数民族团体的成员现在和将来都 

仍然是其各别居住国的忠诚公民，而且他们在保存和培养其民族特性的同时，应继续 

在促进立陶宛和波兰人民密切联系方面起重要作用。I方将进一步努力为这些少数 

民族制订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方面不受歧视的保障，并使他们与其他国家自由保 

持联系。 

双方同意在其各别领土内保护本国的历史和文化遗址。 

沔国政府为了促进贸易和经济、科学和技术关系，保证締结关于贸易和经济合 

作的格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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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领域也将建立密切合作，以确保生态安全和尽量减少 

跨界污染。 

双方宣布有意为文化和科学机构、政治和社会组织、工会以及其他组织的发展 

创造必要条件。 

《宣言》的条款将进一步详细拟订并在两国締结的条约中加以认可。 

《宣言》是遵照《联合国宪章》所规定原则和标准，继续努力加强立陶充和波 

兰的密切合作和相互有关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前进步骤。 


